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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德斯科托·布罗克曼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尼加拉瓜) 
 
 

 下午 12 时 20 分开会。 

议程项目 103(续) 

选举各主要机构成员以补空缺 

(c) 选举国际法院五名法官 

 秘书长的备忘录(A/63/186) 

 候选人名单(A/63/187 及 Add.1 和 Add.2) 

 简历(A/63/188) 

 主席(以英语发言)：正如成员们所知，国际法院

还有一个空缺有待填补。大会现在着手就剩余的空缺

进行投票。 

 我谨再次提醒代表们，根据议事规则第 88 条的

规定， 

 “在主席宣布表决开始后，除为了与表决

的实际进行有关的程序问题外，任何代表不得

打断表决的进行”。  

 我们现在开始表决程序。现在分发选票。  

 选票上列名的所有候选人都有被选资格。已经获

得绝对多数票的四名候选人，即龙尼·亚伯拉罕先生、

奥恩·肖卡特·哈苏奈先生、安东尼奥·奥古斯托·坎

萨多·特林多德先生和克里斯托弗·格林伍德先生的

名字已从选票上删除。我谨提醒各代表团，只可以在

一名候选人名字旁打上“×”记号。任何在不止一名

候选人名字旁打上“×”记号的选票将被视为无效。

只可投票给选票上列名的那些候选人。 

应主席邀请，诺尼·伊斯米夫人(文莱达鲁萨兰

国)、尤利安娜·格奥尔基耶娃女士(保加利亚)、

舍里·钱伯斯女士(牙买加)、保罗·巴兰坦先生

(新西兰)、赛义杜·多多先生(尼日利亚)和路易

丝·阿尔登女士(瑞典)担任计票人。   

 进行了无记名投票表决。 

 下午 12 时 35 分会议暂停，下午 1时 05 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  

选票总数： 192

无效票数： 0

有效票数： 192

弃权票数： 0

参加表决会员国数： 192

法定绝对多数： 97

所得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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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卜杜勒卡维·艾哈迈德· 

  优素福先生(索马里) 

74

  米丽娅姆·德芬瑟·圣地亚哥女士 

  (菲律宾) 

71

  莫里斯·卡姆托先生 

  (喀麦隆) 

44

  萨亚曼·布拉-布拉先生 

  (刚果民主共和国) 

3

 
 

 鉴于时间已晚，而且由于没有候选人在前一轮投

票中获得绝对多数票，进一步的投票将推迟到下午 3

时进行。 

下午 1时 10 分会议暂停，下午 3时 20 分复会，

由副主席沃尔夫先生(牙买加)主持会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成员们还记得，在今天

上午举行的两轮投票结束时，还有一名候选人有待选

举。大会现在着手就剩余的空缺进行投票。 

 我谨再次提醒代表们，根据议事规则第 88 条的

规定，  

 “在主席宣布表决开始后，除为了与表决的

实际进行有关的程序问题外，任何代表不得打断

表决的进行”。  

 我们现在开始表决程序。现在分发选票。  

 选票上列名的所有候选人都有被选资格。已经获

得绝对多数票的四名候选人，即龙尼·亚伯拉罕先生、

奥恩·肖卡特·哈苏奈先生、安东尼奥·奥古斯托·坎

萨多·特林多德先生和克里斯托弗·格林伍德先生的

名字已从选票上删除。我谨提醒各代表团，只可以在

一名候选人名字旁打上“×”记号。任何在不止一名

候选人名字旁打上“×”记号的选票将被视为无效。

只可投票给选票上列名的那些候选人。 

应主席邀请，诺尼·伊斯米夫人(文莱达鲁萨兰

国)、尤利安娜·格奥尔基耶娃女士(保加利亚)、

舍里·钱伯斯女士(牙买加)、保罗·巴兰坦先生

(新西兰)、赛义杜·多多先生(尼日利亚)和路易

丝·阿尔登女士(瑞典)担任计票人。 

 进行了无记名投票表决。 

 下午 3时 30 分会议暂停，下午 3时 55 分复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 

选票总数： 188

无效票数： 0

有效票数： 188

弃权票数： 0

参加表决会员国数： 188

法定绝对多数： 97

所得票数： 

  阿卜杜勒卡维·艾哈迈德· 

  优素福先生(索马里) 

90

  米丽娅姆·德芬瑟·圣地亚哥女士 

  (菲律宾) 

67

  莫里斯·卡姆托先生 

  (喀麦隆) 

29

  萨亚曼·布拉-布拉先生 

  (刚果民主共和国) 

2

 

 由于没有候选人在前一轮投票中获得绝对多数

票，大会将着手进行另一次非限制性投票，以填补剩

余的空缺。 

 伊莱卡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我

谨通知大会，刚果民主共和国已决定撤销萨亚曼·布

拉-布拉先生的候选资格。我谨借此机会向支持我们

的各代表团表示感谢和赞赏。我谨呼吁这些代表团继

续支持我们，以便使大会能够确保世界上各种伟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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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和主要法系在联合国的这一庄严机构——国际法

院——都享有代表性。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成员们已听取刚果民主共

和国代表发言，表示该代表团不再希望其候选人被考虑。 

 考虑到刚才所作的发言，我们将就此着手进行本

次非限制性投票，萨亚曼·布拉-布拉先生的名字将

从选票上删除。成员们应当记住，在本轮投票中，投

给萨亚曼·布拉-布拉的票将不予计算。 

 卡布拉尔先生(几内亚比绍)(以法语发言)：主席

先生，能不能请你为我们解释一下：你现在请我们按

照你的提议行事，依据的是哪一条款和规则？你若能

解释一下，我将不胜感激，因为如果我提一下大会议

事规则，比如第 150 条，其内容如下： 

(以英语发言) 

 “国际法院法官的选举应按照《国际法院规

约》的规定举行。” 

(以法语发言) 

因此，主席先生，我想知道，你刚才所提议工作方式

的依据是哪一条？ 

*  *  *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对于出现拖延，我很抱

歉。针对我的同事、几内亚比绍代表刚才提出的那个

问题，我请秘书处代表发言。 

 博特纳鲁先生(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以英语发

言)：《国际法院规约》中有关选举程序的第十一和第

十二条没有具体提到候选人资格撤销程序。然而，依

照大会长期以来的既定惯例，鉴于候选人是由会员国

的国家团体提名的，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五条，

候选人的提名也可以在选前任何时候撤销。 

 由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候选人是由一个国家团

体——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团体——提名的，它提出

的撤销候选人提名的请求得到大会的核证，而且符合

大会惯例。 

 卡布拉尔先生(几内亚比绍)(以法语发言)：我从

未想质疑刚果民主共和国所作的关于撤销候选人提

名的主权决定。这并不是我要提的问题。但是，既然

秘书处代表除其他外提到了第十二条，那么我就来读

一下《国际法院规约》第十二条。该条第一款指出： 

 “第三次选举会后，如仍有一席或一席以上

尚待补选时，大会或安全理事会得随时声请组织

联席会议，其人数为六人，由大会及安全理事

会各派三人。此项联席会议就每一悬缺以绝对

多数票选定一人提交大会及安全理事会分别请

其接受。” 

该条随后提到联席会议。这就是第十二条的内容。第

十二条并没有提到一国随意撤回候选人的主权权利。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几内亚比绍代表

所作的澄清。我现在请秘书处代表发言。 

 博特纳鲁先生(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以英语发

言)：我要提到《国际法院规约》第十一条，其中指出： 

 “第一次选举会后，如有一席或一席以上尚

待补选时，应举行第二次选举会，并于必要时举

行第三次选举会。” 

 大会现在举行的只是第二次选举会。我们并不是

在举行第三次选举会，因为在第一次选举会上，达到

绝对多数票要求的候选人数目超过了所需人数。那次

会议是第一次选举会。其后，我们开始了第二次选举

会，而且对此已作过宣布。后来再度举行的并不是一

次新的会议，而是一次复会。我们现在举行的仍是第

二次会议。我们今天上午并没有休会；在第一轮投票

后，我们结束了第一次会议。现在我们举行的仍然是

大会的第二次会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喀麦隆代表就程序

问题发言。 

 托莫·蒙特先生(喀麦隆)(以法语发言)：准确地

说，这不是一个程序问题。我没有听到对所提问题的

答复。我们今天上午举行了两次会议，因为主席先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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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第一次会议开始，后来他说“会议休会”，我们于

是开了第二次会议。现在是下午，我们举行的是第三

次会议。 

 在眼下的第三次会议上，表决程序还没有结束。

因此，我们已经开完了所有三次选举会，现在所面临

的正是几内亚比绍代表所述的情况。我们此刻已在举

行第三次会议。第三次会议已经到了尾声，而表决还

没有一个 终结果。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恐怕口译员没有把喀麦

隆代表的话翻对，但我想让秘书处代表把刚才向几内

亚比绍同事所作的解释再说一遍。我再次请秘书处代

表发言。他将非常认真地解释所开始的是哪次会议，

所结束的是哪次会议，再度举行的又是哪次会议。我

不打算再对此作解释了。 

 博特纳鲁先生(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以英语发

言)：我现在来读一下第 39 次会议，也就是今天上午

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说辞的相关内容： 

 “根据《法院规约》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候选人在大会及在安全理事会得绝对多数票者

应认为当选。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51 条的规定，如果

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绝对多数票的候选人不足

五名，大会将……进行第二次投票，以填补剩余

的空缺，直到有五名候选人获得法定多数票为

止。” 

 主席说辞中在解释以往惯例时是这样说的： 

 “在 1960 年 11 月 16 日举行的第 915 次会

议上，大会决定这些投票应是非限制性的。这项

决定一向得到遵守。 

 “我谨提请大会注意另一个问题。在安全理

事会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即多于所需数目的

候选人在同一次投票中获得绝对多数票。同样的

情况也出现在2005年 11月 7日大会第六十届会

议的第 44 次全体会议上。 

 “两个机构均决定对所有候选人进行一次

新的投票，直到仅仅所需数目的候选人获得绝对

多数票，才通知另一机构的主席。” 

 在第一轮投票后，有四名候选人——实际上有五

名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票。那算是一次会议。大

会主席与安全理事会主席之间交换了信函。在大会和

安全理事会均获绝对多数票的四名候选人因而当选。

那次会议后来休会。休会是由主席宣布的。我现在引

述今天上午第一次会议休会前主席 后说的话： 

 “根据《法院规约》第十一条的规定，有必

要举行另一次会议，以填补剩余的空缺。 

 “我提议本次会议现在休会，紧接着举行第

40 次会议，就剩余的空缺进行投票。” 

 该会议然后休会，接着马上举行了下一次会议，

即第 40 次会议，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同时举行了会议。

安全理事会结束了它的会议。但大会第 40 次会议并

没有结束，因为没有任何候选人获得所需绝对多数

票。因此，我们现在在继续举行同一次会议，直到有

一名代表获得绝对多数票为止。 

 安全理事会已举行它的会议，一旦有五名候选人

在大会获得绝对多数票，安全理事会主席与大会主席

之间就将交换信函。如果获得绝对多数票的候选人相

同，那么选举就告结束。如果不相同，大会和安理会

则将举行第三次会议。我希望我已把情况说清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原以为这个问题已经

解决，但我现在只好请几内亚比绍代表发言。 

 卡布拉尔先生(几内亚比绍)(以英语发言)：这是

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玩笑。如果有哪位代表

不这么认为，那么我要对他说抱歉。这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要求发言，或者说在这里发言，并不光是要说几

句话。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想转移注意力，或是取悦任

何人。 

 我只是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现在开的是第几次

会？是第二次吗？还是第三次？这是一个简单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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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哪一步。主席先生，

这是因为，如果回头看看大会议事规则第 151 条，它

就会告诉你我们该怎么做。我只想知道现在开的是第

几次会。 

 我们举行过第一次会议。我们选出了四名候选

人，因为他们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均获得绝对多数

票，他们后来被宣布当选。然后我们举行了第二次会

议。根据我的理解，我们刚才开了第三次会议。但如

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请向我解释一下。主席先生，

如果其后我们不得不对你或对秘书处提出异议的话，

我们一定会那么做。不过，主席先生，请你告诉我们，

正式记录中将显示秘书处宣布我们举行的是第二次，

还是第三次会议。我要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只想请各位保持冷

静。我向几内亚比绍代表保证，我并没有对任何规定

作任何解释以确定我们开的是第几次会。我请秘书处

发了言。秘书处代表的确发言解释了我们开的是第几

次会。 

 鉴于秘书处已经作了解释，我以为几内亚比绍的

问题已得到了解答。后来，应喀麦隆代表的请求，秘

书处回去拿来了上午会议的记录誊本。我想，在宣读

过该誊本后，喀麦隆代表已经没有问题了。如果情况

不是如此，那么请他说明一下，因为我认为秘书处的

解释已经够清楚的了。如果还不够的话，那么我们就

继续开会，直到我们可以进行投票为止。我现在只是

代替大会主席德斯科托·布罗克曼主持会议，没有必

要对我横加质疑。 

 达维德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接着这次讨

论的话题，我想提出一个与会议程序有关的问题。本

次会议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我完全不清楚。但事实

仍然是，依照相关规则，如果没有足够的候选人在投

票中获得绝对多数票，那么会议可以接着开下去，继

续进行不同轮次的投票。必须将会议与投票区分开

来，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举行第二次、第三次、第四

次投票，但仍然是属于第一次会议。 

 我要问的是——我手头有一份已经印发的文件，

即 A/63/186——我们是否仍应按照该文件第 11 段行

事。我现在来读一下第 11 段： 

 “1960 年 11 月 16 日，大会第 915 次全体会

议就程序问题进行讨论，商讨大会议事规则第 94

条(当时为第 96 条)是否应适用于国际法院的选

举。该条规定在第一次投票后，如获得法定多数

的候选人不足所需人数，则采用限制性投票的程

序。大会当时以 47 票赞成、27 票反对、25 票弃

权，决定该条不适用于国际法院的选举；大会遂

进行一系列非限制性投票，选出所需数目的候选

人。这项决定一向得到遵守。” 

 下面我要读一下文件 A/63/186 第 12 段： 

 “因此，如果在大会或安全理事会的第一次

投票中，获得绝对多数票的候选人不到五名，则

将进行第二次投票，并且要在同次会议上连续进

行投票，直到有五名候选人获得法定多数为止

(大会议事规则第 151 条，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

规则第 61 条)。” 

 如果我们适用我刚才所读的第11和第12段的规

定，假设我们已经核可这样做——因为主席今天上午

也读过这两段——那么在我看来，此种处理办法已得

到采纳。要是这样的话，只公布胜选者名单的通知不

具约束力，因为其后应进行非限制性的第二次投票，

直到五名候选人均选出为止。 

 这便是我要询问的一点：这是否就是我们应遵循的

规则。第11和第12段似乎支持了菲律宾的看法。如果

获得绝对多数票的候选人还不足五名，那么在任何一轮

投票后都不可以宣布有四人当选法官。如果要宣布获胜

的候选人的话，那么同时必须要有五名胜选者。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如果大会同意，我就按

照秘书处的请求，暂停会议 10 分钟左右，他们将与

有关代表团协商。 

 下午 4时 35 分会议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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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4时 35 分会议暂停，下午 5时复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秘书处代表作一澄

清，我希望这是 后一次作说明。我提议在这之后进

行投票。 

 博特纳鲁先生(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以英语发

言)：正如我先前提到的那样——而且大会主席也是

这么认为的——我们今天先是举行了大会第 39 次会

议。投票结果是，有五名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票。安

全理事会也同时举行了全体会议。两位主席交换了有

关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选举结果的信函。 

 大会全体会议选出的候选人中有四人与安全理

事会选出的相同。大会主席随后宣布——我先前已经

宣读过他所宣布的内容——由于安全理事会和大会

没有选出相同的五名候选人，我们要举行大会第二次

选举会。 

 主席然后宣布第 39 次会议休会，紧接着开始了

大会第 40 次会议。安全理事会也同时举行会议。我

们进行了另一轮投票。投票之后，剩下的候选人中没

有一人——我们进行投票的目的是选出一位候选人

——获得法定绝对多数票，即 97 票，尽管安全理事

会的投票已经有了结果。 

 为了使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选出的候选人能够相

同，大会必须继续在同一次会议上另外再进行投票。

第 40 次会议——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次会议——应

该继续下去，直到有一名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票。人

选确定后，两个机构的主席将交换信函，向对方通报

候选人的名字。如果选出的候选人相同，那么选举即

告结束。否则，大会将须举行第三次选举会。安全理

事会同样也如此。这样做符合《国际法院规约》第十

一条的规定： 

 “第一次选举会后，如有一席或一席以上尚

待补选时，应举行第二次选举会，并于必要时举

行第三次选举会。” 

 如果在第三次会议上投票仍然没有结果，或者安

全理事会和大会在第三次选举会上选出的候选人不

同，那么我们就执行第十二条。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现在开始表决程

序。现在分发选票。 

 我请喀麦隆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托莫·蒙特先生(喀麦隆)(以法语发言)：有两个

问题。如果在同一次会议期间有候选人退出，那么所

举行的就不可能是同一次会议。这是第一点。 

 第二，主席先生，你就我们提出的问题作了澄清，

但在提问题的时候，我们是要求让法律顾问到这里

来作解答，以便将这个问题完完全全地反映到逐字

记录中，从而避免今后再出现这种混乱局面。因此，

请让法律顾问到这里来，一劳永逸地对这个问题作

出澄清。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秘书处代表发言。 

 博特纳鲁先生(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以英语发

言)：大会的惯例，甚至其他主要机构的选举惯例都

是，如果有会员国撤销候选人提名，那并不意味着大

会便结束该次会议，然后又开始另一次会议。安全理

事会的选举也是这样。本次会议的序号没有变。 

 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如果会员国要撤销其国际

法院法官候选人提名，那么提名该候选人的所有国家

团体都应支持撤销该候选人提名。鉴于这次会员国要

求撤销提名的候选人只得到本国的国家团体支持，我

们认为，这是一项有效的要求。不需要其他方面的支

持，因此，大会可以着手将该名候选人从选票名单上

删除。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现在开始表决程

序。现在分发选票。 

 我请喀麦隆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托莫·蒙特先生(喀麦隆)(以法语发言)： 主席

先生，我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请你相信我并不想无谓

地拖延本次会议。不过，法律顾问应该到这里来说明

这一切，使之能在逐字记录中得到反映。这是我的另

一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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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提醒我的朋友兼同

事，现在时间已经很晚。在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

是否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但这意味着会议必须暂

停，并且可能要拖到将近下午 6 时，不过我想听听大

会的意见。如果你要坚持的话，那么会议就必须暂停。

所以，我是否可以请我的喀麦隆同事体谅一下？ 

 我请几内亚比绍代表发言。 

 卡布拉尔先生(几内亚比绍)(以英语发言)：秘书

处可否告诉我们，是否有可能满足喀麦隆代表提出的

要求。我们都是非常讲道理的人。我们只想知道，他

的要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

—这是我个人对他所提要求的解释——他并没有要

求法律顾问本人到这里来，但是我们有法律事务厅。

那里有非常称职的人。每当大会举行会议，只要联合

国召开任何正式会议，都应该有一名法律顾问人员在

场，为会议的程序提供指导。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可否满足这一要求？至于说

时间已经很晚这一点，会务人员的正常工作时间 迟

是到下午6时，现在会议仍在开。究竟可否满足要求？

不能的话，我们将不会强求。 

 我们对大会议事规则第 151 条有不同的解释。我

要借这次发言的机会，读一下该条的规定，因为在座

各位都是聪明人。 

 “大会按照《国际法院规约》为选举法院法

官而举行的会议，应持续进行，直至有足够的候

选人经一次或一次以上的投票获得绝对多数票

以补足全部空缺时为止。” 

 但是，我们被告知，这是第二次会议。“应持续

进行”这个短语如何解释？不过，请告诉我们，是否

会有人来，如果没有，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是否还有其他的要求？

如果没有，我请秘书处代表发言。 

 博特纳鲁先生(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以英语发

言)：我刚才获悉，秘书长法律顾问的意见已反映在

文件 A/63/186 所载的秘书长备忘录中。会员国已援

引过这份文件。我谨指出——我并不是作为法律事务

厅的代表这样说——议事规则第 151 条说“大会按

照……为选举……而举行的会议，应持续进行，直至

有足够的候选人……以补足全部空缺时为止”，我们

的理解是，这段话并不是要求投票必须在同一次会议

上进行，因为对于安全理事会的选举也是这么说的。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在开了一次会议后停下来，去开

大会关于另外一个问题的会议，然后再回头处理这个

问题，而是说，大会将持续开会，直到选举结束为止。

否则，我们怎么协调，怎么按照第十一条行事？ 

 与此同时，我们的选举必须同步进行，以便使我

们的会议序号与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序号做到一致。设

想一下这样的情况：我们开的是同一次会议，我们不

向安全理事会发函告知这里的情况，而我们讨论的是

同一个候选人——我根本无法想象这样做的后果。我

们今年采取的做法与往年完全相同。秘书长的备忘录

也是重述每年完全相同的内容。 

 不同之处——一些代表团已提出这个问题——

在于，我们第一次会议上的投票次数多于以往。上次

于 2005 年举行选举的时候，在第一次投票中获得绝

对多数票的候选人超过了所需人数。因此，当时在同

一次会议上又进行了一次投票。我希望我已经把情况

说清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喀麦隆代表发言。 

 托莫·蒙特先生(喀麦隆)(以法语发言)：我注意

到我们的朋友博特纳鲁先生试图把问题解答清楚，但

他不是法律顾问。主席先生，如果你不想请法律顾问

来，你可以继续把会开下去，但我们是不会满意的。

他不是法律顾问，而我是要求法律顾问前来作解答。

他只是说，秘书长的备忘录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但

如果你坚持要我们继续把会开下去，那也无妨，但我

是不会高兴的。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喀麦隆大使的理

解。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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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贝宁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津苏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有一

些关切。我们想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候选人是否

已实际获得授权，可在选举过程的这个阶段退出选

举。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程序问题。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秘书处代表发言。 

 博特纳鲁先生(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以英语发

言)：可以退出。正如我先前解释的那样，撤销候选

人提名是会员国的主权权利。而且，正如我先前解释

的那样，如果候选人得到不止一个国家团体的支持，

即不只是其本国国家团体支持他，那么该提议应得到

所有其他团体的支持。就眼下这个情况而言，候选人

已视为退选。我们接着进行选举。由于这名候选人只

获得其本国国家集团的支持，这样做符合有关规则，

我们可以继续选举。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现在开始表决程

序。现在分发选票。选票上列名的候选人都有被选资

格。已退出选举的候选人的名字已从选票上删除。 

 我谨再次提醒各代表团，只可以在一名候选人名

字旁打上“×”记号。任何在不止一名候选人名字旁

打上“×”记号的选票将被视为无效。只可投票给选

票上列名的那些候选人。 

 应主席邀请，诺尼·伊斯米夫人(文莱达鲁

萨兰国)、尤利安娜·格奥尔基耶娃女士(保加利

亚)、舍里·钱伯斯女士(牙买加)、保罗·巴兰

坦先生(新西兰)、赛义杜·多多先生(尼日利亚)

和路易丝·阿尔登女士(瑞典)担任计票人。  

 进行了无记名投票表决。 

 下午 5时 25 分会议暂停，下午 6时 05 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  

选票总数: 189

无效票数: 0

有效票数： 189

弃权票数： 0

参加表决会员国数： 189

法定绝对多数： 97

所得票数： 

    阿卜杜勒卡维·艾哈迈德· 

    优素福先生(索马里) 

116

    米丽娅姆·德芬瑟·圣地亚哥女士 

    (菲律宾) 

52

    莫里斯·卡姆托先生 

    (喀麦隆) 

21

 

 索马里的阿卜杜勒卡维·艾哈迈德·优素福先生

在大会获得了绝对多数票，我已将表决结果通知了安

全理事会主席。我已收到安全理事会主席豪尔赫·乌

尔维纳先生阁下的下述信函： 

 “我荣幸地通知你，在 2008 年 11 月 6 日为

选举任期自 2009 年 2 月 6 日起的国际法院五名

法官而举行的安全理事会第 6012 次会议上，阿

卜杜勒卡维·艾哈迈德·优素福先生获得了绝对

多数票。” 

 因此，阿卜杜勒卡维·艾哈迈德·优素福先生在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均获得了绝对多数票，因而正式当

选为国际法院法官，自 2009 年 2 月 6 日起任期九年。

我借此机会向他表达大会对其当选的祝贺。 

 根据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分别独立选举的结果，下

列五名候选人在这两个机构均获得了绝对多数票：龙

尼·亚伯拉罕先生、奥恩·肖卡特·哈苏奈先生、安

东尼奥·奥古斯托·坎萨多·特林多德先生、克里斯

托弗·格林伍德先生和阿卜杜勒卡维·艾哈迈德·优

素福先生。我感谢各位计票人的协助。 

 我们就此结束对议程项目103分项目(c)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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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喀麦隆代表发言。 

 托莫·蒙特先生(喀麦隆)(以法语发言)：首先，

我要向所有当选法官表示热烈祝贺。鉴于选举的结

果，我相信，他们将会充分而有效地在法院履行职责。 

 第二，我要求确保在逐字记录中载明，整个选举

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困难，而且我国代表团曾要求法律

顾问到这里来，准确地解释有关规定，但法律顾问并

没有来。 

 第三，我要指出，在 后一轮选举中，大会的选

举名单与安全理事会的选举名单不一样，因为其间有 

一名候选人退出选举，这意味着大会的选举名单与安

全理事会表决所用的名单不一样。根据有关规定，我

们本应该宣布休会，以便让安全理事会有相同的选举

名单，但情况却不是这样，因此，我必须表示对此感

到非常遗憾。我希望这几点都能够载入逐字记录，便

于今后避免本次表决中遇到的那些困难。 

 我国代表团要再次向各位当选法官表示祝贺，并

祝愿他们在履行法院法官职责过程中取得圆满成功。 

 下午 6时 10 分散会。 

 


